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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环保型先进粘接材料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1.1 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拟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南平工业园区陈坑-

瓦口组团（白炭黑—林产化工循环经济专业园）投资建设全新的节能环保型绿色工

厂，计划总投资 35089 万元，项目建成后，全厂预计年产酚醛树脂胶 25 万吨、脲醛

树脂胶 5 万吨，合计年产 30 万吨环保型先进粘接材料（一期 15 万吨/年），同时利

用外购甲醇生产 50%甲醛水溶液为自用生产原料。 

1.2 公众参与概述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是指可能受到开发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公众和

对本项目感兴趣的个人、群体和社会团体或组织参与全部或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的过程，促进建设方与公众之间的双向联系和交流，加强双方互相理解。公众参与的

目的是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并避免重大决策失误，提高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

益，同时为环评中识别和筛选可能潜在的环境影响因素提供帮助，完善环保及补偿措

施的制定，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公众参与是环境评价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决策的一种有效方法，

它有助于加深对项目潜在影响的了解，有助于确定减缓污染的措施，有助于更广泛地

取得项目所在区域内及周围地区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后评估工作

中起公众监督的作用。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项目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依照有关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

息，征求公众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下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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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项目情况、本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正式委托浙江中蓝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环保型先进粘接材料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工作。2021 年 5 月 6 日对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建设

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

径进行信息公开，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福建环保网公示。 

2.2.1 网络 

首次网络公开：福建环保网：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3356.html，公示

时间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2021 年 5 月 21 日。 

首次公开对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信息公开，公开内容及

日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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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我单位及委托的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提出

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

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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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环保型先进粘接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于 2021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16 日在福建环保网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

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在项目附近的村庄村委会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并于 2021 年 9

月 2 日、9 月 3 日在闽北日报上公示，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的方式主要通过网络、登报和现场张贴三种方式。 

3.2.1 网络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福建环保网 https://www.fjhb.org/huanping/erci/6844.html，

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 

本次网络公开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进行，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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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报纸名称：闽北日报；登报时间：2021 年 9 月 2 日、9 月 3 日。 

《闽北日报》系中共南平市委机关报，为南平市级惟一日报。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覆盖闽北延平、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顺昌、浦城、光泽、松溪、政和等十个

县（市、区）是南平市辖区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报纸，平均每 50 人就有一份。报纸

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方法》要求。 

本次报纸公开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进行，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 

报纸公示版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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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现场公示：项目周围敏感点等，公示时间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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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现场公开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进行，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在下岚村、瓦口村、吴丹村、文田村、水井窼村等处张贴公告，

相关图片如下： 

 
下岚村陈坑                                 下岚村古长坑 

 
下岚村樟岚                                 下岚村下岚 

 
瓦口村小田头                                吴丹村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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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村吴丹                                   文田村 

 
 水井窼村水井窠                            水井窼村茶林窠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向建设单位联系人查阅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

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联系人：谭工；联系方式：13794213511。 

征求意见期间无相关查阅记录。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评征求意见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表，也未接收到有关项目的电

话、邮件、信函等。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本项目环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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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表，也未接收到有关本项目

的电话、邮件、信函等。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 

7 其他 

我单位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在福建环保网上进行首次网络公示。征求意见稿形成

后，我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在福建环保网进行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2021 年 9 月

1 日在项目所在地周边村庄张贴现场公示，并于 2021 年 9 月 2 日、9 月 3 日在闽北

日报公告版面进行报纸公示。2021 年 11 月 22 日我单位在福建环保网进行报批前公

示。首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报批前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的公众意见表、

电话、信函及电子邮件。 

综上，本项目公众参与内容有效，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我单位将公众参与说明独立编制成册，提交南平市生态环境局备案，相关公众意

见表、公示网络截图、报纸原件、现场照片等存入我单位档案备查。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环保型先进粘

接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

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

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环保型先进粘接材

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 年 11 月 22 日 

 


